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申請表



註：1.請於活動舉行前一個月提出申請，本表上半部由申請單位填妥並附上節目表(課程表)。經審核後，由本會以E-Mail方式告知審核結果。

2.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應於一個月內將參加者簽到表正本寄回本會秘書處。

3.行政院衛生署已將倫理學分業務統一委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繼續教育積分審查認訂與採認業務』，若需申請倫理學分課程，請向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



日    期：                              時間：                               


地    點：                                                                   





主    題：                                                                   





演 講 者：                                (服務單位：                       )


主 持 人：                                 


評 論 者：                                 


課程時數：               小時


主辦單位：                                                                   


聯 絡 人：                               


電    話：                               （務必填寫）


傳    真：                               （務必填寫）


E-MAIL：                               （以此回覆審核結果）


申請日期：                               


協辦單位：                                                                   


※是否有廠商贊助此場活動？ □ 是       □否（請務必勾選）





審核意見：


□ 認可，心理腫瘤醫學，給予學分              單位


□ 請補送資料：                後，重新填表寄回再審


□ 不予認可，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日期：                                     








